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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发展权价值评估与分配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

朱晓刚 1，2

（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郑州 450008；2.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建筑工程系，郑州 450046）

【摘要】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发展权价值补偿的缺失，可见补偿标准制定中将农地

发展权价值纳入考虑范围对实现公平补偿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农地发展权价值应为由用途变更而产生的自然增

值，其价值量化可以城镇综合用途末级土地基准地价减去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和农地现状用途经济价值；其价值分

配应兼顾国家、集体和失地农民，具体分配情况因农业内部安置和脱农安置两种不同的假设前提而异。郑州市的实

证研究表明，与现行征地平均区片地价标准相比，脱农安置前提下的失地农民补偿标准依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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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征收因其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而饱受诟病，根据

《土地管理法》以产值倍数法确定的补偿标准中农地发展

权价值补偿的缺失是造成这一后果的重要原因。由于我

国缺乏农地发展权这样一种产权制度安排，使农地征收

增值收益分配中很少顾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十八大报告提

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

例”，这体现了农地征收中显化发展权补偿的政策导向。

建立发展权制度，合理评估农地发展权价值，并将之在相

关利益方之间合理分配，对于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促

进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农地发展权价值内涵

土地发展权是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时产生的一

种权利，主要是为防止土地利用过程中随意改变用途保

护资源最大效率而设立。土地发展权的观念和制度始于

英国最早的构想：对从规划控制中得益的土地所有人收

取改善金，以对受损失的土地所有人进行补偿。20世纪60
年代，土地发展权观念被引入美国并取得了较大发展。美

国建立了发展权交易制度，并将发展权具体化为可购买

发展权和可转让发展权。

英美两国的发展权制度都是为了适应土地用途管制

和多元化立体开发利用的需要，从对土地用途改变、土地

利用强度改变的控制中逐渐发展而来。出于粮食安全保

障战略考虑，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以土地利用规

划限制了农民将农地向高收益利用类型转换的权利。因

此，我国的农地发展权即为将农地现状用途转换为其他

高经济效益用途之权利。与农地发展权相对应，农地发展

权价值是指在农地用途转变之后，由于土地用途不同而

形成的土地价格差异或者土地增值。这里所言土地增值

是指自然增值，不包含对土地追加投资导致的价值增长。

国外有观点认为农地发展权价值等于农地转为建设

用地后价值扣除原农业用途土地价值的余额。国内学者

沈守愚（1998）认为：发展权价值按变更用途后自然增长
的价值计算。建设用地的价值形成包含了公共投入带来

的正外部性收益，并非全部来自于土地用途的变更。相比

之下，国内学者强调自然增值的观点更具合理性。

二、农地发展权价值评估

国内学者孙弘（2004）等都给出了发展权价值测算模
型，在理论层面为发展权价值测算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

对于农地征收实践中具体宗地的发展权价值评估并不适

用。根据前文所述发展权价值内涵，农地发展权价值应为

农地转建设用地之后的价值减去公共投入成本和农地现

状用途价值之差。

因农地征收后由“生地”开发为“熟地”的公共投入主

要是基础设施投入，因此公共投入成本以基础设施投入

成本计算。目前，我国多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

立，农民并不因其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享有社会

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农地资源的社会

保障价值实质上通过农地的经济产出来实现，也就是说

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实质上是隐含在现状用途经济价值

之中，农地发展权价值评估中可以现状用途经济价值替

代现状用途价值。由此，农地发展权价值的测算公式为：

VD=VJ-VE-CJ。

式中：VD为农地发展权价值；V J为用途转换后建设

用地价值；VE为农地现状用途经济价值；C J为基础设施

投入成本。V J的取值可参照城镇综合用途末级土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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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确定，若基准地价体系中无综合用途类别设置，可以

各类用地的面积占级别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权重，对各

类用途基准地价进行加权平均获得综合用途基准地价。

需注意的是，基准地价对应的时点与发展权价值测算时

点不同，应根据地价指数进行相应的日期修正。VE可采

用收益法测算，CJ按照城镇基准地价中末级地设定的开

发程度对应工程定额标准进行测算。

三、农地发展权价值的分配

1. 发展权价值的归属。关于发展权价值的归属问题，
理论界有三种观点：涨价归公、涨价归私、公私兼顾。苏志

超（2000）、沈守愚（1998）等学者认为土地增值源于公共投
资的正外部性，因此，发展权价值应归公共利益的代表

——国家所有。刘永湘（2003）、蔡继明（2004）等学者从维
护农村集体及失地农民土地权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发展

权价值应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在集体内部进行

合理分配。周诚（2006）教授提出了“公私兼顾论”，认为发
展权价值应归国家、集体、农民共有，对发展权价值分配

要做到对集体和失地农民合理补偿后“剩余归公”，归公

部分用于“支援全国农村建设”。

公平而言，涨价归公、归私均不可取，因为农地发展

权价值的产生及实现，除了要依靠政府对规划用途变更

的许可、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源自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

发展权的放弃，因此土地增值并非全是政府行为，它还包

含了土地所有者的特别牺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

确提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因此，在发展权价值补偿分配

中应兼顾国家、集体和失地农民的利益。

2. 发展权价值的分配。发展权价值分配牵涉国家、集
体和失地农民，征收实践中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各异，相

应的损失程度也不同，对发展权价值的分配也应因不同

的安置方式而异。我国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总体可分为

农业内部安置和脱农安置两类。农业内部安置是指通过

农地调整给予失地农民一定的土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将失地农民留在农村，比如农业生产安置、异地移民

安置等。脱农安置是指农地征收后失地农民不再分配土

地从事农业生产，也相应失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部分成

员权，比如货币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就业安置、社保安

置、留用地安置等。因此，对发展权价值的分配应基于农

业内部安置和脱农安置两种不同的假设前提分别考虑。

在农业内部安置前提下，若征收后即进行农地调整，

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承包经营权，则发展权价值应在国

家和集体之间分配。国家以征收土地增值税的形式实现

对发展权价值的分配，税后发展权价值归集体所有，并在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平均分配；若等承包期满后再通过

农地调整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应对税

后发展权价值按照剩余承包经营年限进行年期修正，并

根据修正后的结果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分配，其余部分

分配给农村集体。

在脱农安置假设前提下，失地农民不再分配土地，农

地征收使其失去了集体农地的共有权，税后发展权价值

补偿应全部分配给失地农民。

四、实例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河南省省会郑州市是中原经济区及中原城市群的中

心城市。辖 6区 5市 1县，总面积 7 446.2平方公里，截至
2012年底，总人口910万人。郑州都市区规划面积1 700平
方公里，郑州市区面积 1 010.3平方公里，市区人口 501.9
万人。郑州中心城区规划面积 9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373平方公里。
（一）郑州市郊区农地发展权价值评估

1. 测算用途转换后建设用地价值 V J。郑州市市区现

行基准地价基准时点为 2008年 1月 1日，开发程度各级
地均为“七通一平”，土地用途分类包括商业、住宅、工

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水域或水利设施、特殊七

种类别，对应用途末级地基准地价分别为：600元/米2、

460元/米2、384元/米2、700元/米2、450元/米2、390元/米2、

410元/米2。依据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 ~ 2020年）资
料可得，2007年郑州市各类建设用地占比分别为：商业用
地6.23%、住宅用地36.25%、工业用地17.26%、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23.45%、交通用地16.17%、特殊用地0.64%。
因城市总体规划与基准地价土地用途分类口径不尽相

同，上述数据系对城市总体规划数据进行细分合并得出。

特别是水域或水利设施用地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没有显

示，且郑州市水利设施用地实际占比较小，因此在计算郑

州市末级地综合基准地价中不考虑该类别。依据中国地

价网资料可得，郑州市以2000年为基期，2008 ~ 2013年综
合用途基准地价指数 I2008 ~ I2013 分别为：160、176、202、
208、212、224。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2008年郑州市末级地综合用途基

准地价，因基准地价对应时点为 2008年 1月 1日，跟各类
建设用地占比对应时期基本一致，因此，以各类建设用地

占比为权重计算得：VJ2008=600×6.23%+460×36.25%+384×
17.26%+700×23.45%+450×16.17%+410×0.64%=510（元/
米 2）。

对 V J2008进行年期修正得 V J2013：

V J2013 = V J2008 ×
I2013

I2008

= 510× 224
160 = 714（元/米2）

2. 测算现状用途经济价值 VE。因农业生产经营可获

取纯收益，可采用收益法测算农地现状用途经济价值，计

算公式为：VE = a
r - s







1 - 





1 + s
1 + r

n

。

式中：VE为农地现状用途经济价值；a为农地农业经
营年纯收益；r为农地报酬率；s为年纯收益的增长率，n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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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年期。因农地征收的结果是所有权丧失，因此收益年

限n为无限年，前式演化为：VE = a
r - s 。

（1）测算纯收益 a。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农用地流转市
场逐渐活跃，郑州市郊区存在较多的农地租赁，因此，农

地纯收益 a可参照农地租金水平确定。调查发现，农地租
赁中存在大量以实物支付租金的情况，通常每亩地每年

的租金为500公斤小麦。现实中的农地出租几乎没有管理
成本，也不存在押金等情况，因此可以 1 000斤小麦替代
纯收益，2013年河南省小麦价格约为2.6元/公斤，因此纯
收益：a=500×2.6=1 300（元/亩）=1.95（元/米2）。

（2）确定报酬率 r。农地出租收益可靠性较高，因此报
酬率 r应低于社会平均利润，可以长期国债利率为基础，
进行适当的风险调整确定：r=5%。
（3）确定报酬率 s。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科技水平

的提高，农业生产收益会呈增长趋势，根据近年农地出租

数据推算得：s=1.3%。因此有：

VE = a
r - s = 1.95

5% - 1.3% = 53（元/米2）

3. 测算公共投入成本 CJ。郑州市末级地基准地价对

应的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即通路、给水、排水、通电、

通讯、通燃气、通暖气、土地平整，根据郑州市相关标

准，相应费用标准分别为：32元/米2、13元/米2、10元/米2、

25元/米2、20元/米2、30元/米2、40元/米2、10元/米2，则：

CJ=32+13+10+25+20+30+40+10=180（元/米2）。

4. 测算农地发展权价值 VD。

VD=VJ-VE-CJ=714-53-180=481（元/米2）。

（三）农地发展权价值分配

1. 发展权价值中属于国家的部分。如前文所述，国家
在发展权价值中的分配数额通过计算土地增值税确定。具

体可将发展权价值作为增值额，土地现状用途经济价值作

为扣除项目金额，按照四级超额累进税率进行计算。增值

额为 481，扣除项目金额为 53，增值率为 481/53×100%=
907.5%。根据土地增值税的速算公式：“增值额超过200%的，土
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60%-扣除项目金额×35%”，则土
地增值税税额=481×60%-53×35%=270（元/米2），即国家

在发展权价值应分配数额为270元/米2。

2. 发展权价值在实地农民和集体之间的分配。扣除
国家应得部分，剩余归属失地农民和集体的发展权价值

（税后发展权价值）为：481-270=211（元/米2）。对这部分

发展权价值依据脱农安置和农业内部安置两种假设前提

在集体和失地农民之间进行分配。

脱农安置假设前提下，税后发展权价值211元/米2全

部归失地农民所有。

农业内部安置假设前提下，若征收后即进行农地调

整，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承包经营权，税后发展权价值全

部归集体所有并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若等承包期满后

再通过农地调整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

则要计算失地农民因农地征收而丧失的剩余承包经营期

的发展权价值，假设剩余承包经营年限为20年，则失地农
民应得发展权价值为：

其余部分80元/米2分配给集体并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

（四）结果分析

郑州市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值达481元/米2，

其中应属于国家的数额为270元/米2，在不同的安置假设

前提下，应属于集体和失地农民的数额为0元/米2至211/米2

元不等。以脱农安置假设前提为例，失地农民应得发展权

价值为211/米2，合140 666元/亩。根据河南省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标准（2013年），郑州市征地平均区片地价标准为
82 152元/亩。

两者相较不难发现，农地征收中失地农民所获补偿

（即使假设所有补偿全部归失地农民所有）与其发展权价

值损失相去甚远，更不用说考虑农地资源其他价值。2013
年郑州市的征地区片地价标准相较2008年已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从本研究来看，相比土地征收中失地农民的损失

现行补偿标准依然偏低。

五、政策建议

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制定中考虑农地发展

权价值，并对其测算方法和分配方案进行指导和规定。在

征地区片地价标准制定中考虑农地发展权价值，为征收

实践中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提供参考。还可借鉴国外经

验，采用政府购买的形式使未征农地发展权也能得以实

现，以体现公平。当然，这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就国情而

言尚难很快得到满足，需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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